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废盐

综合利用盐水催化氧化项目

过滤器请购文件

买方：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卖方：


1、范围

本协议适用于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废盐综合利用盐水催化氧化项目，其设计、采购、制造、质量控制、检验、测试、包装与运输等都必须严格遵照本请购文件及其所有附件的要求。本文件的所有附件均为本请购文件的一部分，供应商应满足其中的要求。
本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要求做出详细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及规范的条文。卖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本文件和相关的国际、国内工业标准要求的高质量的设备、建设及其相应的服务。须满足国家有关安全、消防、环保、劳动卫生等强制性标准要求。

2、乙方供货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及规格
	设备位号
	主要材质
	数量
	过滤精度

	1
	粗过滤器
	40F1001
	钛材
	1
	800μm

	2
	活性炭过滤器
	40F1002
	Q235B衬天然橡胶
	1
	5μm

	3
	催化膜保安过滤器
	40F1004
	Q235B衬天然橡胶
	1
	5μm

	4
	备注
	包含活性炭和滤芯


      注：根据甲方要求，乙方有责任配合甲方施工。

3、乙方服务范围

乙方对本装置的技术负责，乙方应提供“装置”完整的基础设计，对详细设计工作的审核，提供现场技术服务和培训工作。

3.1 乙方应全力帮助甲方解决装置调试、联动和生产初期出现的问题，以保证装置正常运转，且装置性能验收顺利通过。

3.2负责供货范围内的设备供货，并满足供货设备的性能保证，不包含安装。

3.3负责供货设备的调试、调试指导（不包括安装），负责设备操作和维护的现场培训，制定操作、维修人员的培训计划。

4、卖方文件和图纸的批准

供买方批准的文件和图纸应注明“供批准”，由买方审查过的文件和图纸将在从收到后 2 周内返回给卖方。

4.1 返回

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将在审查完卖方文件后返回卖方，文件上将注明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审查意见或结果。

4.2 在收到返回的文件后卖方的工作

a ）当文件被审查后有修改意见，卖方应按照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审查意见修改文件并于收到文件起 1 周内返回修改后的文件供审查。

当卖方不同意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审查意见时，卖方应在收到返回的文件后 1 周内将合理的原因通知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这样的分歧不在 1 周内通知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那么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审查意见将被视为卖方已经接受而且应遵照执行。

b）当文件被最终被批准后，卖方可按照从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返回的文件进行制造工作。

4.3 文件交付格式规定

卖方交付的过程供审查批准的文件应为 PDF  格式。最终文件批准后应向买方提交带有 “供施工 ”字样的终版 PDF 设备总装配图和零部件图。

最终的正式全套文件交付按合同要求。

4.4 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的审查和批准不免除卖方提供满足合同要求产品的责任。
5、性能保证与使用寿命
5.1 使用寿命：非标设备的设计使用寿命为20年。
5.2 质量保证

卖方及其分供商必须按照 ISO 9001:2015 要求执行质量管理体系。卖方应提供 ISO 9001：2015 认证。在设备/材料生产过程中，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对卖方随时进行质量审核，以确保卖方的质量体系与其承诺保持一致。

卖方应当提交质量计划，描述设备的质量保证和控制的实现方法。该质量计划应包括卖方 的 ISO9001 认证和其质量方针、 目标，以便福建省东南电化股份有限公司审查、批准。
业主或者买方有权亲自或派代表对卖方进行检查或者审查。这种检查不能作为业主控制产 品质量的证明。业主和买方的检查不能减免卖方提供高质量产品的责任。

5.2 保证期：
保证期为交货后18个月或开车验收合格后第二天起12个月，以先到为准。乙方保证乙方供货范围内的设备和材料的每个部件都是新的，并采用一流材料进行加工，在保证期内保证没有缺陷。如在该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由乙方无偿负责处理（使用不当除外）
a) 在现场或临近现场的地方维修或者校正有故障的设备；

b) 提供新设备和材料，并能满足保证期。

需要维修或替换的故障设备和材料的部件由乙方提供到现场。乙方负责移走设备和材料缺陷部件和安装修好或更换下的设备和材料的所有费用，甲方协助乙方完成以上工作。

c) 由于甲方原因引起的设备和材料的部件更换维修，乙方到现场协助更换部件，费用由甲方承担。
如果因需方保管不当，人为撞击等原因造成的损坏，供方给予修补，仅仅收取材料费用；如果在运行中发现质量问题需方电话和传真通知供方，供方派员在36小时内抵达需方现场.

活性炭的吸附性能满足甲方设备运行要求，同时破碎率和补充量每年不超过总量的20%，超过部分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免费补偿。

6、技术服务和售后服务及措施

6.1乙方现场技术服务

6.1.1乙方现场服务人员的目的是使所供设备安全、正常投运。乙方要派合格的现场服务人员。
6.1.2乙方现场服务人员的任务主要包括设备催交、货物的开箱检验、设备质量问题的处理、指导安装和调试、参加试运和性能验收考核。

6.1.3乙方现场服务人员应有权全权处理现场出现的一切技术和商务问题。如现场发生质量问题，乙方现场人员要在甲方规定的时间内处理解决。如乙方委托甲方进行处理，乙方现场服务人员要出委托书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

6.1.4乙方对其现场服务人员的一切行为负全部责任。

6.1.5乙方现场服务人员的正常来去和更换事先与甲方协商。
6.2 售后服务

接到甲方反映的质量问题信息后，在12小时之内做出答复或派出服务人员，尽快到达现场。免费维修与更换缺陷部件的期限为乙方收到甲方通知后48小时，做到用户对质量不满意，服务不停止。甲方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设备和材料的缺陷，如果乙方在收到故障通知后合理的时间内没有修好或更换有故障的设备和材料，甲方可以追究乙方，乙方在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

质保期后，乙方常年质量跟踪，掌握装置运行情况，长期提供技术支持，长期有偿优惠提供备品备件。

注意事项

7.1 所有衬胶设备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不得碰撞、翻滚，应小心轻放，防止剧烈震动及机械损伤；

7.2 衬胶设备贮存时，应避免阳光直射，并距离发热装置1m以外，以免加速橡胶老化；

7.3 衬胶设备应在+5～30℃室内放置，以防冻裂；

7.4 衬胶设备宜在30～45天前进行使用，超过30～45天应充水贮存保管，并避免与溶剂油品等接触；

7.5 所有的衬胶设备应尽量缩短保管期，避免在保管期间带来的麻烦；

7.6 所有的衬胶设备衬里完成后，严禁在设备外表面施焊。

7.7 乙方对提供过滤器和活性炭的质量进行保证，在活性炭过滤器投用后，乙方质保期相应延长为期望值3年。
8、包装、运输及验货

设备的包装、运输及验货按合同。

9、卖方责任

卖方应当按照买卖双方的保密协议对买方提供的文件采取保密措施。

10、技术协调会
在订单得到并收到买方的通知后，卖方应派遣足够且合格的人员按照下列日期参与技术协调会议。会议上应当确认和讨论进度、组织机构、工作程序、卖方文件清单（包括提交计划）和其他未澄清项。

开工会：得到订单通知（2）周后，会期（1）天

设计澄清会：开工会（） 周后，会期（） 天

11、其它

除了工程图中的要求外，应满足下列要求。

11.1  卖方应保证设备的使用和安全。

11.2  接管法兰应按工程图，以保证与管道的连接。

11.3  管法兰按 HG/T20592-2009 中 B 系列钢管法兰尺寸规格。

11.4  所有螺纹为 ISO 米制螺纹。

11.5  所有的检验和耐压试验完成后，卖方应对设备表面进行除锈，并对各项制造质量包括 除锈检验合格后，方可允许涂漆。

11.6  备件与设备本体分开包装。

11.7  所有法兰开口在运输时用盲板和垫片且用螺栓把紧。

11.8  设备在运输过程中应封闭所有开口，并采取适当的措施，以免损伤衬里。

11.9  设备压力试验应采用正式垫片。

11.10 设备的运输方式为：整体运输。

11.11 设备加工制造过程中部件外协加工（若有）必须经过买方或买方委托的第三方监造的评 审认可后方可以进行，相应的外协方应有完备的质保体系和外协件加工工作程序。

11.12 设备必须由买方或买方委托的第三方监造的签字的放行单方可发货。

11.13 设计输入：

基本风压：950Pa

基本雪压：0

年极端最低气温：-1.2℃

设防地震烈度：7 度

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0. 10g

设计地震分组:第三组

场地土类别：III

地面粗糙度：A 类

12、本技术协议所附文件

附件中的工程规定和文件是本技术协议的一部分，卖方应严格执行所附文件

附件1衬里容器工程规定

附件2涂漆涂色工程规定

附件3过滤器数据表
